
臺北榮家勞務委外人員申訴流程 

 

註 1：廠商不得因委外人員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，而予以解雇、調職或其

他不利之處分。 

註 2：履約管理單位為保健組(護理、照服)、輔導組(清潔)及秘書室(廚 

工、駕駛、保全、水電)；契約管理單位為秘書室。 

註 3：申訴電話(02)26731201 分機 503(秘書室)、702(保健組)、(輔導組)666 

 

 

由各委外履約管理、契約管理

(或政風)單位受理收件 

訪談或實地查訪 

(廠商、委外人員或關係人) 

初步判斷廠商是否違法 

似有違法之虞，收案陳報

政風單位及業管長官，召

集相關單位審議討論 

協助報送

地方勞政

主管機關 

未涉及違法，循協調廠

商與員工爭議方式處理 

成立 不成立 

協助追蹤

辦理進度 

證據不足

繼續調查 


